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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嘉定区教育局文件 

嘉教〔2019〕70号 

 

上海市嘉定区教育局印发 

《关于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在嘉定区就读 

幼儿园实施积分管理的规定》的通知 

 

各镇（街道）、嘉定新城（马陆镇）、嘉定工业区、菊园新区、各幼 

儿园： 

现将《关于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在嘉定区就读幼儿园实施积分管理

的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关于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在嘉

定区就读幼儿园实施积分管理的暂行规定》嘉教（2018）5 号同时废

止。 

 

附件：关于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在嘉定区就读幼儿园实施积分管理 

的规定 

                                 上海市嘉定区教育局 

2019年 4月 15日 

抄送：区委编办、区发展改革委、区财政局、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区规划资源局、区建设管理委、区农业农村委、区卫生健康委、区住

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上海市嘉定区教育局办公室            2019年 4月 15日印发 

                                          （共印 1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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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在嘉定区就读幼儿园

实施积分管理的规定 

 

为进一步提升嘉定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水平，科学规划、合理统

筹区域教育资源，确保幼儿园招生入园工作平稳有序、公平公正，根

据市教委等四部门《关于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就读本市各级各类学校实

施意见》（沪府办规〔2018〕5 号），以及区委、区政府关于提高公共

服务能力的相关要求，现就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在本区就读幼儿园实施

积分管理作如下规定。 

第一条（实施目的）应用适龄幼儿入园信息登记、报名系统，加

强幼儿园招生入园工作规范管理，通过幼儿监护人网上自主评分与管

理部门线下审核验证相结合的方式，采集相关数据，按积分依证、依

次入园，合理统筹区域学前教育资源，强化幼儿园招生工作的整体设

计，凸显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对幼儿教育权益的保障作用。 

第二条（实施对象）3-6岁身体健康（无慢性传染病）、身心发育

指标达到同龄儿童基本水平、能独立参加集体活动，其父母在嘉定区

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居住，有意向就读本区幼儿园的来沪人员随

迁子女（以下简称“幼儿”）。现役军官、港澳台及外籍人士子女按相

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实施范围）本规定适用于本区公办、民办幼儿园招生。 

第四条（实施管理） 

（一）制定积分办法。依据幼儿及监护人在本区合法稳定就业、

合法稳定居住等情况，依据权责对等、梯度赋权原则，确保幼儿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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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依证、依次入园。 

（二）实施网上报名。幼儿监护人须根据实际情况网上填报相关

信息，并自主对照各项积分指标内容，完成分数填报，最终累计的积

分将作为幼儿当年入园的分配参照依据。幼儿监护人对所填信息的真

实性负责，如验证信息与所填信息不符，将视报名无效。 

（三）规范招生录取。区教育局和各街镇根据实际情况核准各幼

儿园招生计划数。公办幼儿园招生由所在街镇统筹管理，在妥善安排

本市本区户籍符合条件的幼儿入园的基础上，根据招生计划数和辖区

内随迁子女积分登记的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幼儿依证、依次就读公办

幼儿园。民办幼儿园制定本园招生简章，经区教育局和相关街镇审核

并网上公示后，可自主招生。 

    第五条（积分办法） 

（一） 幼儿监护人持证情况 

1．父母一方为本区户籍，且户口迁入时间符合当年本区幼儿园招

生实施意见要求，得 20分。 

2．父母一方持有效期内《上海市居住证》（不含居住登记凭证），

且居住证地址与实际居住地址一致,得 5分。 

（二） 稳定居住情况 

3．幼儿本人或其父母持有招生区域内住宅类房产证，且产权人仅

为幼儿本人或其父母，产证办理日期符合当年本区幼儿园招生实施意

见要求，得 10分。 

4．幼儿本人或其父母持有招生区域内租赁房屋备案证明或公租房

租赁证明，租赁地址与父母一方居住证地址一致，承租人仅为幼儿本

人或其父母，且居住满一年以上（含一年）（群租或租赁非合法房屋

的不计分），得 2分。 

5．幼儿本人或其父母持有招生区域内租赁房屋备案证明或公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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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证明，租赁地址与父母一方居住证地址一致，承租人仅为幼儿本

人或其父母，且居住未满一年（群租或租赁非合法房屋的不计分），

得 1分。 

第 3到第 5条指标就高不就低,不重复积分。 

（三）稳定就业情况 

6．父母一方按照国家和本市相关规定按月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费累

计满 12个月计 1分，总分不超过 5分。社会保险缴费月数从招生当年

的 3月底起向前推算，累计缴纳月数在 12个月—23个月得 1分；累

计缴纳月数在 24个月—35个月得 2分；累计缴纳月数在 36个月—47

个月得 3分；累计缴纳在 48个月—59个月得 4分；累计缴纳月数在

60个月及以上得 5分。 

7．父母一方在街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办妥灵活就业登记，签注 1

次得 1分，总分不超过 2分。 

8．父母一方持有效期内的上海市积分达标通知单，幼儿已同步办

理随员，且办理地点在嘉定区，得 12分。 

9．父母一方持有效期内的上海市积分达标通知单，幼儿已同步办

理随员，办理地点在本市外区，得 6分。 

第 6和第 7条指标就高不就低,不重复积分;第 8和第 9条指标就

高不就低,不重复积分。 

（四）幼儿持证情况 

10．幼儿持国内的户籍证明，得 2分。 

11．幼儿本人持招生区域内有效的上海市居住证（不含居住登记

凭证），得 1分。 

（五）优秀人才 

12．父母一方为本区精英人才服务金卡专家，得 15分。 

第六条（实施保障） 



 

 5 

 

区教育局制定幼儿入园积分管理规定，统筹全区招生工作，协助

各街镇解决实施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加强指导、监督和管理，确保实

施过程合规有序。 

各街镇根据幼儿入园积分管理规定，制订本街镇实施细则，明确

招生方案及梯度分配办法，做好积分管理工作宣传及解读，严格审验

材料，妥善做好辖区内幼儿的入园分配与统筹协调工作，解决实施过

程中的突出问题。 

各幼儿园制订招生简章，按照幼儿入园积分管理规定办理入园手

续，严格复验材料，保障招生分配与录取的一致性，严禁幼儿园在计

划数外自行招收幼儿。 

第七条（实施时间） 

本规定自 2019年 4月 15日起实施。 

 

 

附表： 

 

嘉定区来沪人员随迁子女申请就读幼儿园积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相关证明材料 分

值 

备注说明 

父母持证

情况 

1．父母一方为本区户籍，且

户口迁入时间符合当年本区

幼儿园招生实施意见要求 

父母一方的户口

簿 
20 

 

2.父母一方持有效期内《上

海市居住证》，且居住证地

址与实际居住地址一致  

父母一方的《上海

市居住证》磁卡、

实际居住地址房

屋证明材料 

5 不含居住登记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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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居住

情况 

3.持有招生区域内住宅类房

产证，且产权人仅为幼儿本

人或其父母，产证办理日期

符合当年本区幼儿园招生实

施意见要求 

住宅类房产证、产

权人与幼儿亲属关

系证明 

10 

群租或租赁非合法房

屋的不计分，3-5项就

高不就低，不重复积分 

4.持有招生区域内租赁房屋

备案证明或公租房租赁证

明，租赁地址与父母一方居

住证地址一致，承租人仅为

幼儿本人或其父母，且居住

满一年以上（含一年） 

房屋租赁合同、村

居开具的居住证明

单，租赁备案证

明、公租房租赁证

明、承租人与幼儿

亲属关系证明 

2 

5.持有招生区域内租赁房屋

备案证明或公租房租赁证

明，租赁地址与父母一方居

住证地址一致，承租人仅为

幼儿本人或其父母，且居住

未满一年 

1 

稳定就业

情况 

6.父母一方按照国家和本市

相关规定按月缴纳职工社会

保险费,累计满12个月计1

分，总分不超过5分 

父母一方提供缴纳

社会保险费的证明 

1-5 

社会保险缴费月数从

招生当年的3月底起

向前推算，累计缴纳月

数在12个月—23个月

得1分；累计缴纳月数

在24个月-35个月得2

分；累计缴纳月数在

36个月-47个月得3

分；累计缴纳在48个

月-59个月得4分；累

计缴纳月数在60个月

及以上5分。 

6-7项就高不就低，不

重复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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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父母一方在街镇社区事务

受理中心办妥灵活就业登

记，签注1次得1分，总分

不超过2分 

父母一方在街镇社

区事务受理中心办

妥的灵活就业登记

证明（《就业失业

登记证》上载明的

“灵活就业登记情

况”） 

1-2 

符合下列六类职业对

象：医院来沪护工；农

民专业合作社来沪从

业人员；来沪家政服务

人员；无雇工的来沪个

体工商户；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来沪从业人员；

保险销售人员。 

6-7项就高不就低，不

重复积分 

8.父母一方持有效期内的上

海市积分达标通知单，幼儿

已同步办理随员，且办理地

点在嘉定区 父母一方取得的上

海市积分达标通知

单 

12 

8-9项就高不就低，不

重复积分 
9.父母一方持有效期内的上

海市积分达标通知单，幼儿

已同步办理随员，办理地点

在本市外区 

6 

幼儿持证

情况 

10.幼儿持国内的户籍证明 幼儿户口簿 2  

11.幼儿本人持招生区域内

有效的上海市居住证 
幼儿居住证磁卡 1 不含居住登记凭证 

优秀人才 
12.父母一方为本区精英人

才服务金卡专家。 

区委组织部认定 15  

得分   

 

 

 


